
证券代码：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7-030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双成药业”、“上市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双成”）拟与公司

关联方宁波守正药物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守正”）进行关联交易，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078,472.00 元人民币： 

（1）宁波双成拟将研发中心大楼四楼出租给宁波守正，年租金 286,020.0

元（含税），租赁期二年； 

（2）宁波双成拟将部分设备出租给宁波守正，年租金 780,000.0 元（含税），

租赁期二年； 

（3）宁波双成拟将部分研发用物料出售给宁波守正，交易金额为

2,946,432.00 元（含税）。 

2、宁波守正的股东为宁波双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

波双全”）及张立萍女士。宁波双全的合伙人为王成栋先生及张立萍女士。张立

萍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成栋先生之配偶、Wang Yingpu 先生之母亲。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成栋先生及 Wang Yingpu 先生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均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守正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4FXK41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宁波杭州湾新区兴慈一路 290 号 1 楼 206-7 室 

5、法定代表人：张立萍 

6、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7、经营范围：药物研究与试验发展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成立时间：2017 年 2 月 22 日 

9、主要股东：宁波双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99%，张立萍

女士持股 1%。 

10、关联关系：宁波守正的股东为宁波双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双全”）及张立萍女士。宁波双全的合伙人为王成栋先生及张

立萍女士。张立萍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成栋先生之配偶、Wang Yingpu 先生

之母亲。因此，宁波守正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第 10.1.3 条对关联法人的规定。 

11、宁波守正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不适用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宁波双成拟出租的房屋为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866 号宁波双成药业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大楼四楼，拟用于出租的建筑面积为 1,589 平方米。 

宁波双成拟出租的设备为研发设备、电子设备及家具。 

宁波双成拟出售的物料为研发用原料药、辅料、标准品、试剂等。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事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房屋租赁价格参考宁波杭州湾新区标准厂房租赁市场行情，结合宁波双成研

发办公区域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按 15 元/平米/月确定； 

设备租赁价格按年度折旧额并考虑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确定； 

物料价格按宁波双成购入成本进行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订正式合同，拟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为： 

5-1 厂房租赁合同 

甲方：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宁波守正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就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厂房出租给

乙方使用的有关事宜，双方达成协议并签定合同如下： 

（一）出租厂房情况 

1、地址：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866 号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大楼四楼。 

2、租赁建筑面积为 1589 平方米。 

（二）厂房起付日期和租赁期限 

1、厂房租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租赁期二年。 

2、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出租厂房，乙方应如期归还，乙方需继续承租

的，待双方约定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三）租金 

1、甲、乙双方约定，该厂房每个月租赁单价为 15 元/㎡，月租金为人民币

23,835.00 元，年租金为人民币 286,02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捌万陆仟零贰

拾元整）。 

2、租金执行每月支付一次，每月 5 日前支付当月租金，甲方收到金后 10

工作日内，开具 11%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方。 

（四）其他费用 

1、租赁期间，乙方所发生的水、电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自行缴纳水电费。 



（五）厂房使用要求和维修责任 

1、租赁期间，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该厂房及其附属设施。因乙方使用不

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厂房及其附属设施损坏或发生故障的，乙方应负责维修，

费用自理。 

2、租赁期间，甲方对房屋及附着设施负责日常维护、修缮、甲方进行上述

活动时，乙方应予积极协助，不得阻挠施工。 

（六）厂房转租和归还 

1、乙方在租赁期间，不得将厂房进行转租。 

2、租赁期满后，该厂房归还时，应当符合正常使用状态。 

3、租赁期间如果任何一方终止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违约方负责赔偿对方

一切损失。 

（七）租赁期间其他有关约定 

1、租赁期间，乙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利用厂房租赁进行非法活

动。乙方在租赁房屋期间，应自觉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制度缴纳自己的

一切税费。 

2、租赁期间，乙方做好消防、安全、卫生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如果在租

赁期间、在租赁范围内引起火灾所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和赔偿。 

3、租赁期间，厂房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和上级有关部门占用所造成本合同无

法履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4、租赁期满后，甲方如继续出租该房时，乙方享有优先权;如期满后不再出

租，乙方应如期搬迁，否则由此造成一切损失和后果，都由乙方承担。 

（八）关于装修和改变房屋结构的约定 

乙方不得随意损坏房屋设施，如需改变房屋的内部结构和装修或设置对房屋

结构影响的设备，需经征得甲方同意，投资由乙方自理，退租时，除另有约定外，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原状恢复。 

 

5-2 设备租赁合同 

甲方：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宁波守正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就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设备出租给

乙方使用的有关事宜，双方达成协议并签定合同如下： 

序号 名称 年租金 单位 备注 

1 研发设备租金 685,635.99 元 / 

2 电子设备租金 52,967.65 元 / 

3 家具租金 41,396.36 元 / 

合计：780,000.00（大写柒拾捌万元整） 

第一条租赁设备使用地点 

租赁设备使用地点：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大楼四楼。 

第二条租赁期限 

设备租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租赁期二年。 

第三条租金的计算和支付 

乙方按月支付租金，乙方每月向甲方支付月租金 65,000 元。同时甲方向乙

方提供 17%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四条租赁仪器的所有权 

1、在租赁期间，合同所列租赁仪器的所有权属于甲方。 

2、在租赁期间，乙方如对租赁仪器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必须征得甲方

的书面同意。 

3、在租赁期间，乙方如将租赁设备转租给第三人，必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第五条租赁设备验收 

1、租赁设备到达约定地点，由乙方组织验收。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租赁

设备无法验收时，甲方须提前通知乙方，经协商后，确定顺延时间。 

2、如果乙方未按前款规定的时间办理验收，甲方则视为租赁设备已在完整

状态下由乙方验收完毕，并视同乙方已经将租赁设备的验收收据交付给甲方。 

3、如果乙方在验收时发现租赁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和技术性能等有不

符、不良或瑕疵等属于甲方的责任时，乙方应在验收当天，立即将上述情况书面

通知甲方，由甲方负责处理，否则，视为租赁设备符合本合同及附件的约定要求。 

第六条租赁设备的使用、维修、保养和费用 

甲方所提供的租赁设备为全新仪器，租赁设备在租赁期内由乙方使用。在质



保期内的设备由甲方负责维护，乙方应负责日常维修、保养，使设备保持良好状

态。在质保期外的设备维修、保养属于乙方职责。 

第七条租赁设备的毁损和灭失 

乙方承担在租赁期内发生的租赁设备的毁损（正常损耗不在此限）和灭失的

风险。 

第八条租赁设备的安全及管理: 

操作人员需遵守乙方的规章制度、服从指挥、按设备操作规程规范操作。 

 

5-3 物料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宁波守正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合同内容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签订，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货物内容：为研发用原料药、辅料、标准品、试剂等。 

（二）合同金额 

本合同金额为（大写）贰佰玖拾肆万陆仟肆佰叁拾贰元整 

（三）交货期、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3-5 个工作日 

交货地点：需方仓库，宁波双成研发大楼四层 

（四）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货到验收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货物 100%款项，供方在需方付款

前十个工作日内向需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所有权的转移 

1、产品的所有权在产品从乙方交付给甲方时转移至甲方。 

2、前款规定的交付时是指，交付产品时甲方接收人在接收单上签字之时。 

（六）风险承担 

1、产品所有权转移前发生的产品的变质、短缺以及其它任何损失，均应由

乙方承担；产品所有权转移后发生的损失，除属于乙方责任应由乙方承担的情况

外，其它任何损失应由甲方承担。 

（七、）异常产品的处理 



1、在产品的质量保证期限内，发现存在隐匿瑕疵时，甲方可以要求乙方进

行修补、更换或者减少价款。 

2、若发现存在属于乙方责任的不合格产品时，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

收回或委托甲方处理该不合格产品，并将更换产品交付给甲方。 

3、前款回收或委托甲方处理所产生费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4、乙方不得在不告知甲方的情况下擅自将不合格产品提供、转让、租借给

第三人。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后宁波守正与上市公司拟就债权转让签订相关协议，本次交易没有

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情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将宁波双成药业闲置资产进行出租，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本

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2、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期及租赁期内，每年对上市公司将带来 103.77 万元其

他业务收入。交易价格均采用市场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宁波守正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成立，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任

何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就本次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子公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并有利于公司资源的有



效使用。公司董事会在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王成栋先生、Wang 

Yingpu 先生予以了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5 日 




